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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6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参保缴费有关事项的通告

根据《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乐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

市税务局关于 2026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(乐医保发〔2025〕27 号)、《乐山市医疗保障局等 5

部门关于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等重点人员参加 2026 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乐医保发〔2025〕28 号)、《乐

山市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<乐山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

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(乐医保发

〔2021〕58 号)、《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健全

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》(乐府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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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3 号)等规定，现就我市 2026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

一、参保缴费标准

经市政府同意，我市 2026 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

400 元/人·年，二档 470 元/人·年。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不

低于 700 元/人·年。

二、2026 年居民医保征缴期

集中征缴期为 2025 年 10 月 20 日—2026 年 2 月 28 日，学

生群体可提前缴纳。

三、待遇等待期

自 2025 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，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

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

个月。

四、缴费方式

（一）线上缴费

1.关注“四川税务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办税缴费-社保缴

费-缴费”，选择四川省电子税务局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建设

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任一渠道缴费（无需该行银行卡）。

2.可通过微信、支付宝进行缴费。

微信：我-服务-城市服务-四川社保缴纳。

支付宝：市民中心-社保-社保缴费。

（二）银行代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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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乐山农商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

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乐山市商业银行、交

通银行、成都银行网点柜台、网上银行、银行微信公众号、手机

银行 APP、二维码扫码、税银 POS 机、自助终端等渠道缴费。

（三）其他缴费方式

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、办税

服务厅（含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）、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缴

费。

五、特殊群体个人缴费资助

（一）特困人员、孤儿参加我市 2026 年居民医保，按我市

居民医保一档标准 400 元/人·年给予全额资助，个人不缴费。

（二）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（未标注“风险消除”）

参加我市 2026 年居民医保资助标准为 300 元/人·年，个人缴费

一档 100 元/人·年，二档 170 元/人·年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首次参加我市居民医保的城乡居民，可持有效身份证

件到户籍所在地、常住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，也可通过乡镇（街

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或通过“四川医保公

共服务平台”办理参保登记。已在乐山市行政区域外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的，无需重复参保。

（二）特困人员、孤儿由县（市、区）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当

地民政部门提供的特困人员、孤儿名单办理参保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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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(未标注“风险消除”)

由个人在集中征缴期通过税务提供的缴费方式参保缴费。集中征

缴期以外新增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(未标注“风险消除”)

由个人在县(市、区)医保经办机构通过特殊推送方式参保缴费，

资助参保资金在参保后划拨至居民医保基金账户。已稳定脱贫人

口、标注“风险消除”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参加我市 2026 年居

民医保不享受医疗救助资助参保。

（四）城乡居民在办理参保登记、权益记录和待遇保障等业

务时如有疑问，可以咨询参保地医疗保障局、医保经办机构，或

拨打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咨询电话 0833-2101656；如您对缴费方

式有疑问，请咨询参保所在地税务部门，或拨打税务咨询热线

0833-12366 或 0833-2712366。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
